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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中文)
	形式存有論

	課程名稱(英文)
	Formal Ontology

	授  課  教  師
	蔡行健
	修　別
	□必修　　　(選修

	課          碼
	1257310_01
	學分數
	3

	課  程  概  述
	形式存有論是從某個形式結構的觀點來分析所有的存有 (beings)，以發掘有關此形式結構的最普遍原則。換言之, 這個被探究的形式結構必須是所有的存有都具備的。現今學界將部分整體論 (Mereology) 及拓樸學 (Topology) 歸類於形式存有論: 部分整體論是關於部分 (Part) 及整體 (Whole) 之間的理論; 拓樸學則是關於事物之空間結構的理論。本課程將側重前者的形式理論及哲學議題。

對於事物作部分整體的結構分析可追溯到先蘇格拉底時期的文獻, 而亞里士多德也曾在其形上學提到部分整體的分析。 然而, 相關的形式理論的建立及專屬於此的哲學問題之討論則是始於二十世紀初葉。 在形式理論方面，哲學家所關心的最大問題就是哪些公理是應該被確立的。 但這些公理並不能憑空設立, 必須有足夠的哲學上的動機來支持這些選擇。我們將探討部分整體學公理的設立以及相應的公理化的理論, 並且將會深入探討這些理論的後設邏輯性質, 例如可決定性(decidability), 完備性(completeness)等。

	學  習  目  標
	讓學生習得形式化的部分整體學理論，並且進一步探討相關的重要的後設邏輯以及哲學議題。

	課  程  進  度
	暫定的進度為:

第一週到第八週: (1)第一章到第五章。
第九週到第十五週: (2)部分整體學理論的後設邏輯問題。
第十五週到十六週: (2)部分整體學與其他邏輯理論的比較。
實際進度將視學生的學習狀況做適當的調整。

	教  科  書  及
參  考  書  目
	(1) Roberto Casati and Achille C. Varzi, Parts and Places, MIT Press, 1999.
(2) 以及其他隨堂指定的論文或專書的章節。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

	成績評量方式
	碩士班學生：至少要做一次口頭報告，並且必須繳交一篇書面報告。

課堂表現及出席率：20%；口頭報告：40%；書面報告：40%。

博士班學生：至少要做兩次口頭報告，並且必須繳交兩篇書面報告。

課堂表現及出席率：10%；口頭報告：40%；書面報告：50%。

	課  程  核  心  能  力

（可複選）
	( 1. 具備哲學論述之能力。
( 2. 具備哲學專著與期刊論文閱讀之能力。
( 3. 具備獨力研究之能力。

	備          註
	一、選修課程請勾選隸屬領域：(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與法政哲學□心靈與語言哲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數理邏輯與哲學邏輯
二、碩博合開課程請於授課大綱中註明碩士班及博士班成績評量方式，謝謝您。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

